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借用筆記型電腦須知

1、為使本學院配發之筆記型電腦能有效支援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其他

教育訓練，並維護筆記型電腦機件之正常運作，避免不必要之耗

損，爰訂定本須知。

2、本須知所稱筆記型電腦（以下簡稱本設備）指司法官學員於受訓

期間，由本學院借用給學員之資訊設備，包含筆記型電腦主機（含

防窺片）、滑鼠、變壓器（含電源線）及側背包。

3、本設備借用前，應由司法官學員中選出之電腦委員，會同駐點工

程師及本設備借用學員（以下簡稱借用人）共同檢查確認設備狀

態良好無誤後，由借用人於借用點收單及切結書上簽名並交付電

腦委員彙整轉交秘書室，即完成借用。

4、本設備於借用期間，由借用人負財產保管責任，倘有故障或損壞

情事，借用人應主動告知秘書室通知廠商維修。

本設備送回維修前，借用人應自行先將個人資料備份，本學院不

負回復原狀及賠償責任。

5、本設備僅供司法官學員上課、研究及測驗使用，於借用期間，借

用人應小心使用善盡保管責任，並遵守以下事項：

（1）禁止擅自將本設備攜出本學院。

（2）禁止擅自將本設備轉借他人。

（3）禁止自行拆卸或改裝本設備相關配件。

（4）禁止自行變動本設備系統環境設定。

（5）禁止安裝未經授權之非法軟體或惡意程式。

（6）實施電腦測驗前一日應將本設備繳回供駐點工程師設定。

借用人經查有違反前項第一至六款之情事時，移請學務組依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獎懲要點相關規定議處。

6、本設備遇有遺失、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壞時，除因災害或

不可抗力因素，經查明借用人已盡善良使用人應有之注意，可免

除其責任外，皆依下列原則辦理：

(1)硬體（含週邊設備）遺失，借用人應負賠償之責。

(2)硬體（含週邊設備）、軟體毀損可修復使用者，就一切修復費



用，借用人應負賠償之責。

(3)硬體（含週邊設備）、軟體毀損，不堪修復使用者，借用人應

負賠償之責。

(4)賠償價格，以遺失或毀損時之市價為準，並按已使用之年限折

舊計算之。

(5)原未評定殘值之硬體（含週邊設備）、軟體，其已超過使用年

限，無法折舊計算賠償標準時，得按硬體（含週邊設備）、軟

體遺失或毀損時新舊程度或效能相同硬體（含週邊設備）、軟

體之市價賠償之。

7、借用人於離院前，須經本學院確認所借用設備使用功能正常、無

嚴重汙損且週邊設備無缺，方可離院。

8、本學院得視業務需求不定期對借用人保管之硬體（含週邊設備）、

軟體進行抽查或盤點。

9、本設備安裝還原軟體，實施定期還原、手動還原、故障還原或系

統設定，致生借用人儲存於設備或正在執行之資料遺失或刪除，

本學院不負回復原狀及賠償責任。

10、本須知於其他教育訓練班別借用筆記型電腦時準用之。

11、本須知相關書表格式，由秘書室定之。

12、本須知陳報本學院資訊安全小組，並經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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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筆記型電腦設備借用點收單

1、 HP ProBook 筆記型電腦 1 組（含防窺片） 2、電源變壓器 1 組

3、滑鼠 1 組 4、側背包 1 組

筆記型

電腦編號

借用人

學號姓名
借出日期 歸還日期 備註

範例：Jc001 A001王大明 108.3.16 108.12.31 無

註一：請借用學員逐項核對借用設備，確認無誤後請填寫「借用人學號姓名」、「借出欄位」欄位，如

設備有缺漏或異常請於「備註」欄位說明。本表填寫完畢後，請交回秘書室留存。

註二：歸還設備時，借用學員會同本學院駐點工程師確認歸還設備無缺漏或異常後，請填寫「歸還日

期」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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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筆記型電腦設備借用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本人) 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受

訓學員，因課程教學所需，向司法官學院借用筆記型電腦設備，本人已詳閱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借用筆記型電腦須知」，願善盡保管及妥善使用責

任，倘借用之筆記型電腦及周邊設備如因人為因素發生遺失或損壞情事，願

依「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借用筆記型電腦須知」，負賠償之責，絕無異議。

此致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立切結書人：

學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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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員筆記型電腦設備報修（遺失）單

報修日期
筆記型電腦

編號

學員學號 學員姓名

報修原因

□遺失，請說明原因及遺失項目：＿＿＿＿＿

□故障，請續填以下故障類別：

□主機板   □記憶體 □硬碟  □中毒

□電源供應器 □滑鼠  □鍵盤  □網路

□作業系統  □應用軟體 □教學系統

□其他，請說明：＿＿＿＿＿
故障描述：

處理情形

□由駐點工程師修復完畢

□送原廠檢修

□更換備品

□其他處理情形，請說明：

駐點工程師簽名：

秘書室

資訊專員
單位主管


